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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的明確 

申請人提出申請 

（填寫申請書） 

本處收文分辦業務承辦單位 

受理單位審核 

陳請核示 

（自受理申請書之日 

起三十日內准駁） 

標的不明 請申請人於文到七日內 

完成補正 

不同意 

駁回申請人 

同意 

通知申請人 

（准駁決定函（副知檔管人員）、 

檔案應用准駁表） 

受理單位調閱檔案，以複製品提供申請人檔案應用 

申請人親至本處進行檔案應用 申請人請本處郵寄複製檔案 

確認是否 

複製資料 

申請人向本處出納繳費 

開立收據予申請人 

受理單位請出納開立收據 

受理單位將收據併同複製檔案郵寄申請人 

收閱覽抄錄費 

否 是 

複製資料 

受理單位計算檔案複製費用、估算郵遞費及

處理費 50元後加總金額，由申請人於指定

日期前以現金袋或郵政匯票送（寄）交本處 


